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学风建设之
2023级普通本科学生早读、晚自修实施方案

根据《广州城市理工学院2023-2024学年学风建设方案》要求，结合我院学生实际情况拟定活动方案如下：
1、 参与人员
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2023级全体在读学生。
二、学习方式和次数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第4-18周每周开展二次晚自修和多次早读。
早读：凡每天第1节有课班级必须7:55前到达上课教室进行早读，早读时间30分钟。
晚修：每周2次，全体2023级学生于晚上19:00-21:00在规定的课室进行晚自习，各班结合课程安排，晚自习持续周次可能有所不同，各班晚修具体课室参见下表。

	班  级
	时间（19：00-21：00）
	课室

	车辆1班、车辆2班
共86人
	【第4-9,12-18周】
每周一、周四晚上
	A2-102

	新能源1班、新能源2班
共104人
	【第4-9,12-15周】
每周一晚上
【第4-9,12-13周】
每周三晚上
	A2-105

	物流1班、新能源3班
共79人
	【第4-9,12-18周】
每周三晚上
	A2-109

	智能车1班
共38人
	【第4-9,12-18周】
每周四晚上
	A2-107

	智能车1班、新能源3班
共90人
	【第4-9，12周】 
每周一晚上
	A2-103



3、 学习方式和主要内容
以教学班或行政班级为单位统一集中早读或晚修。早读提倡诵读中外经典文化著作、晨读英语、朗读背诵课程预习等晨读活动，晚修提倡复习当天学习的专业课内容、完成作业及预习新课。
四、纪律和考勤
所有参与早读和晚修的同学不得旷课、迟到和早退，有事需提前请假。
各班纪律委员负责每次考勤签到，凡无故不到者均按旷课处理。学院组织学生会的学术部不定期抽查各班出勤情况；辅导员、班主任不定期抽查各班出勤情况；每周五在年级内部通报一次本年级所有班级早读和晚修出勤情况，并对无故不参与早读和晚修学生根据情况进行通报批评直至纪律处分。
五、总结完善
本学期结束后，就早读和晚修的开展情况进行总结，改进不足之处，进一步完善早读和晚修方案，形成制度，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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